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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市杨浦区科技和经济委员会

杨科经〔2026〕11 号

关于开展杨浦区市级文化创意产业园区

2025 年度考核的通知

各相关单位、文化创意产业园区：

根据《上海市文化创意产业园区提升发展行动方案》和

《杨浦区文化创意产业园区管理办法》（杨商务委规〔2021〕

2 号）及新一轮上海市文化创意产业园区认定工作的相关要

求，为推进本区市级文创园区的高发展发展，有效评价各文

创园区一年来的工作成果，现就做好杨浦区市级文创园区

2025 年度考核工作通知如下：

一、组织领导

由区科技经济委牵头，区科技经济委党组书记、主任担

任组长，区科技经济委副主任担任副组长，区发展改革委、

区财政局、区文化旅游局、区市场监管局、区投资促进办相

关负责同志担任组员，成立园区考核工作小组。

二、考核范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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经认定的上海市文化创意产业园区

三、考核内容

文创园区年度考核主要包括以下内容：

（一）空间建设水平：文创园区基础设施建设水平、整

体环境及文化创意氛围营造、公共空间及开放型园区建设情

况、园区安全生产工作水平；

（二）服务企业水平：文创园区运营管理规范性、创新

服务情况、开展公共服务平台建设情况、数字化服务及公益

性服务情况；

（三）产业发展状况：园区内产业集聚及产业生态构建

情况、园区招商引资情况、企业发展规模情况、经济数据统

计上报情况；

（四）文创赋能产业发展情况：园区结合文创赋能时尚

消费品业态“上楼”及“前店后厂”模式实施开展情况；

（五）园区品牌建设影响力：党建活动开展情况、园区

品牌影响力及满意度。

四、考核评分规则

设置考核评估指标 5 项，总分值为 100 分（评分标准详

见附件 2）。

五、考核等次

文创园区年度考核等次分为“优秀”“良好”“合格”

和“不合格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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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创园区有下列情况之一的，当年度考核等次确定为不

合格。

（一）文创园区形态建设与业态发展未取得进展，与主

导产业方向以及发展规划严重不符，文创主导产业面积占比

或园区入驻企业落地率低于 50%的；

（二）文创园区引进的企业与市、区文化创意产业规划

重点发展领域严重不符；

（三）存在严重违法搭建、群租、非改居等严重违法违

规行为且未按职能部门要求整改的，或有重大安全隐患且未

按职能部门要求进行整改的；

（四）园区安全生产中出现重大工作疏漏；

（五）在文创园区申报政策、创建、认定、考核等过程

中提供虚假材料和严重不实信息的；未参加文创园区考核的；

（六）文创园区运营管理主体存在严重不良信用记录的；

（七）未按照要求完成企业服务、数据统计等相关工作；

（八）运营管理水平低，客户满意度低。

六、考核方法和程序

1.提交材料。列入考核范围的园区须提交考核材料。按

照年度考核内容及有关要求，填报考核表（附件 1），并提

交年度总结报告及相关附件材料。年度总结报告主要围绕考

核内容，包括本园区 2025 年度的园区建设情况、服务企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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情况、产业发展情况、文创赋能产业发展情况、园区品牌建

设影响力等。

2.会审答辩。各园区根据书面考核材料内容汇报 2025

年度园区发展情况，由园区考核工作小组综合考核材料及会

审答辩情况进行评议打分。

3.汇总考核意见。区科技经济委汇总评议结果，会同园

区考核工作小组拟定考核等次。

4.确定考核等次。区科技经济委将拟定考核等次报区政

府审定。

七、考核结果运用

对年度考核结果为优秀和良好的文创园区分别给予文

创园区运营管理主体 30 万元和 10 万元的一次性奖励。

考核为不合格的文创园区，区科技经济委对文创园区运

营管理主体下发整改通知书，责成其在半年内作出整改并暂

停其享受考核年度的相关扶持奖励和补贴。

文创园区存在下列情况之一的，撤销其文创园区称号并

予以公告，并在两年内不予受理重新认定申请：

（一）有重大违法违规行为，受到司法、行政处罚；

（二）发生重大责任事故，造成严重社会影响；

（三）连续两年考核结果为不合格，且规定时间内未达

到整改要求；

（四）其他性质严重情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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对于有以上行为的文创园区，经联席会议办公室召集会

议集体审议，报送联席会议召集人同意后，由区文化旅游局、

区科技经济委联合发文予以撤销。对被撤销称号的文创园区，

同时停止其享受有关优惠和扶持政策。

如遇市级政策调整，以市级相关规定为准。

附件：1.2025 年度杨浦区市级文化创意产业园区考核表

2.2025 年度杨浦区市级文化创意产业园区考核

标准

（联系人：马依璐 25032851 邮箱 ypqyfwk@126.com）

上海市杨浦区科技和经济委员会

2026 年 6 月 18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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